







[bookmark: _GoBack]关于《更新八公山第一印象，改善八仙街南门面貌》建议办理情况的答复函

蔡玥代表：
您提出的《更新八公山第一印象，改善八仙街南门面貌》建议收悉，经认真办理，现答复如下：
八仙街南门是我区交通、商业重地，我街道对八仙街南门开展了一系列维护工作，联合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开展乱挂广告牌整治行动、春节期间为八仙街南门及周边安装灯带、定期巡查周边环境设施等。收到此建议后，我街道高度重视，经主要领导研究，现不具备升级改造条件。下一步，我街道将持续关注八仙街南门外立面环境，不断美化八仙街南门形象。
蔡玥代表，非常感谢您对我区城市社会发展的大力支持和信任以及提出的诸多宝贵意见，同时也欢迎您今后继续对我单位的工作进行监督和评价。

办复类别：C类
联系单位：新庄孜街道
联系电话：0554-2168956

2024年10月16日
…………………………………………………………………
注：办复类别共分A、B、C、D三类。
A类—所提问题已经解决或基本解决；
B类—所提问题正在解决或已列入规划逐步解决；
C类—所提问题因目前条件限制或其他原因需待以后解决；
D类—所提问题留作参考。

